宿豫政发〔2024〕36号

宿 豫 区 人 民 政 府

关于侯万彬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区各办局，区各直属单位： 

根据宿豫委〔2024〕39号文件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：

侯万彬同志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；

翟建同志任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；

吴勇同志任宿豫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；

丁飞虎同志任宿豫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（试用期1年）；

免去刘锋同志区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陈金忠同志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祁小斌同志陆集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；

免去高斌同志宿豫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。

特此通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政府
2024年4月9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抄送：区委各部委办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监委，
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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